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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五紀》天人觀詮說 

 陳睿宏 

摘要 

清華簡《五紀》，圍繞在天人關係系統建構，本文從對《五紀》原文的詳

閱與認識，以及以相關研究成果為基礎，認為仍有諸多內容可以再作詮釋與

釐清，試圖再從原來天人觀的理解視域，進行對前人成果的補充與提出個人

認識上的淺見。主要從五紀之法展示天人合一之神異性意義、五紀作為天人

共守相繫的核心認識、鬼神確立天人之間聯繫的超驗性職能、五德配應之

道、神祇之司職與立位等幾個面向進行開展，對重要觀念作闡釋，並提出一

些個人之看法，提供有關領域之參考，乃至未來就本論題的再修訂與增衍，

作為前置之延續。 

關鍵詞：清華簡、五紀、天人觀、五德、二十八宿 

 
 陳睿宏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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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第十一輯，為數量 130 簡的

長篇《五紀》一文；每簡書寫約 35 字左右，並有 4 簡闕失，11 支殘損。全文

大致完整，存 4470 字。整理編釋者認為該文獻藉託「后」，以論述日、月、

星、辰、歲等五紀，「與五算相參，建立常法；在此曆算基礎上，將禮、義、

愛、仁、忠五種德行，與星辰曆象、神祇司掌、人事行用等相配，從而構建

了嚴整宏大的天人體系」。由於通篇圍繞以「五紀」為中心，以開展其天人相

契的思想，故文獻擬題名為《五紀》。1《五紀》具有一定系統性的建立天道

與人道彼此相互符應的關係，取用干支曆法、天文星象，以及儒家所關注的

道德教化，帶有強烈源出於類似《尚書•洪範》的政治大典之內涵，又帶有更

強烈的超驗與天人相感的色彩，猶如漢代《洪範》五行化之天人蘊意，卻非漢

儒普遍的災異化認識。 

《五紀》建立其具神格性的宇宙圖式，一種宇宙自然聯結人事變化之體

系，運用天文的歲時變化，展示為宇宙自然無可撼動的規則法度，結合人倫

道德之價值，建立宏大複雜的天人關係系統。天與人的關係上，其中藉「神」

作重要的間架，構築出由天—神—人所聯繫的關係，透過多元元素的配應，

推衍天人相合的根本意義，其鬼神方面的凸顯，正如班固看待《易》與《春秋》

的漢代陰陽化理解取向時，特言為「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2 

此簡文釋讀公布同時，有關學者專家並同時與後續發表諸多文章，除了

文字辨與基本文意的理解外，關注的主要議題，圍繞在其天人的關係上，如

北京「新京報」發布〈清華發布戰國竹簡「破譯」新成果：發現戰國時代複雜

天人體系〉的新聞稿、3程浩〈清華簡《五紀》思想觀念發微〉、4賈連翔〈清

 
1 闕失之竹簡，包括編號 14、15、113、114 等 4 簡。殘損者包括 22、23、24、27、34、35、

36、101、103、105、106 等 11 簡。見［戰國］佚名著，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

心編著，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上海：中西書局，2021 年），頁

89。後文引注簡文，為免於冗贅，僅注黃氏主編、書名與頁數。 
2 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75，頁 3194。 
3 見馮琪記者，繆晨霞編輯：〈清華發布戰國竹簡「破譯」新成果：發現戰國時代複雜天人

體系〉，「新京報」網站，參見：https://twgreatdaily.com/509054435_114988-sh.html，發表

日期：2021 年 12 月 16 日，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28 日。 
4 見程浩：〈清華簡《五紀》思想觀念發微〉，《出土文獻》第 4 期（2021 年 12 月），頁 1-16。 



清華簡《五紀》天人觀詮說 77 

華簡《五紀》中的「行象」之則與「天人」關係〉、5黃德寬〈清華簡《五紀》

篇「四冘」說〉與〈清華簡《五紀》篇建構的天人系統〉等，6大抵勾勒出有

關天人關係上概念相近研究內容，以及對於有關元素的解釋與辨析。 

本文從對《五紀》原文的詳閱與認識，以及以相關研究成果為基礎，認為

仍有諸多內容可以再作詮釋與釐清，試圖從宏觀的天人觀之理解視域，7進行

對前人成果的補充與提出個人認識上的淺見。主要從五紀之法展示天人合一

之神異性意義、五紀作為天人共守相繫的核心認識、鬼神確立天人之間聯繫

的超驗性職能、五德配應之道、神祇之司職與立位等幾個面向進行開展，對

重要觀念作闡釋，並提出一些個人之看法，提供有關領域之參考，乃至未來

就本論題的再修訂與增衍，作為前置之延續。 

二、五紀之法展示天人合一之神異性 

五紀之法作為維繫自然大道之法，也是貫通天人關係共同確立的價值準

則，同於《尚書》以神異性方式出現的治國大法之「洪範九疇」，顯現其作為

運用大典的神聖性。《五紀》藉洪災明道紀之悖逆，修飭五紀以正大道，背後

傳遞天人相互契應的必然性。 

（一）洪水災祥的傳統思維 

古代有關天道與人事相通的聖典之問世，往往伴隨著依據祥瑞、神物乃

至異象而成者，如《尚書•顧命》所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大玉等為序列東方之神物。8《論語》中孔子（551B.C.E.- 479B.C.E.）感嘆「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9志業之難伸，幽咎哀慨於鳳鳥與《河圖》不出，一

種強烈的時運不濟之嗟嘆。《周易》作為天人合道的典型之作，史載周文王

 
5 見賈連翔：〈清華簡《五紀》中的「行象」之則與「天人」關係〉，《文物》第 9 期（2021

年 9 月），頁 87-94。 
6 見黃德寬：〈清華簡《五紀》篇「四冘」說〉，《出土文獻》第 4 期（2021 年 12 月），頁

17-23。又見黃德寬：〈清華簡《五紀》篇建構的天人系統〉，《學術界》第 285 期（2022

年 2 月），頁 5-13。 
7 本文所討論之天人觀，並無刻意建立一個完整的天人關係體系，而是就宏觀的天人相契

關係所涉之重要認識與概念，進行梳理與說明。 
8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顧命》（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18，頁 592。 
9 見［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漢民整理：《論語注疏•子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0 年），卷 9，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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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B.C.E.-1056 B.C.E.）幽拘於羑里而推演六十四卦，而八卦乃伏羲所畫，

而《易傳》言聖人所則取者，為「河出《圖》，洛出《書》」之天生神物。10《左

傳》常見五靈之瑞，杜預（222-285）並云「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11具祥

瑞功能之吉物，提供具有神聖性、神秘性元素的推闡之可能，也為建立一套

天人操作與詮說之法，確立其典範性的意義。另外，《尚書•洪範》並有藉箕

子之言，指出「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鯀治洪水以陻塞為法，

亂陳五行，非本自然之道，而為天帝所震怒。至「禹乃嗣興」，去父親之舊

法，依聖人之道行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禹（2123B.C.E.-2025B.C. E.）

應天據《洛書》獲賜「洪範九疇」，作為治國大法的來源，得以「彝倫攸敘」。

所以，「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

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12「洪範」二字，自孔安國

（156B.C.E.-74B.C.E.）訓「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13歷來並以

為據。惟除了作為「大法」之義外，或許也可隱含禹疏治洪水的範式，亦即九

疇之法，本於治洪而起，則「洪」字或本有「洪水」之義。 

以水論災異，作為天人相感的重要元素，先秦兩漢文獻每可見述，如《春

秋》成公十六年（575B.C.E.）記載，「正月，雨，木冰」，劉向（77B.C.E.-6C.E.）

言陰盛而冰與水滯之象，劉歆（46B.C.E.-23C.E.）稱陰陽窒塞不交感，以致大

雨與木冰。大雨浸澇，寒冰傷木，災顯人事則有時政之變、甲兵之害，則有

「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楚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者。14又如如

魯隱公九年（713B.C.E.）「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之現象，

劉向認為三月時節，大雨和雪，顯現「失節」之異象，雨水重淹，君失其時，

故隱公「後二年而殺」。15大雨洪水的災異之論，為天人相感所見重者，背後

說明洪水災難為人與自然對抗的常見問題，且萬物依賴水的重要性。郭店楚

簡《太一生水》「太一」（或天一）生五行氣性之水而立名，「水反輔太一」，

 
10 引自［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繫辭上》（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頁 216。 
11 見［春秋］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浦衛忠等整理：《春秋左傳正義•

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1，頁 31。 
12 班固引說，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五行志》，卷 27 上，頁 1315。 
13 括弧引文〈洪範〉原文與孔安國之傳訓，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

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洪範》，卷 12，頁 352-353。 
14 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五行志》，卷 27 上，頁 1319-1320。 
15 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五行志》，卷 27 中之上，頁 1363-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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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顯萬化初始之功。16五行以水性先行，「太一生水」成為一切之初始開端。

水為萬物之所需，為自然物象之主體，於五行屬北，為五行元素之初始者，

故水之調節合度，固為重要之自然律則。《五紀》同樣以洪水作為媒介，藉洪

水確定天紀之淆亂，也自然動坼人倫，則修飭五紀，協和自然，合一天人，

為至當之法，亦為君王治道之所寄。 

（二）天道返正的天人相契之必然性 

《尚書》每記夏、商、周時期，普遍接受「天」同於「帝」的人格神之

性，天與人具有密切的相應性，會「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會「震怒」，

會「錫之福」等。17天子權力的來源，即天之子，代天行道，殷商時期或有

通過先王的「賓天」、「賓帝」，與上天進行溝通，但基本上即在執行天帝

的人間責任，18順天應人，統治權力的行使，受到天的意志之制約。天與人有

其密切的相應關係，天道自然的一切變化與規則，也就成為與人事必然契合。 

天道既有一定之恆則，一旦天道乖舛、自然規則失律，而致天現異象，

此一概念即先秦乃至漢代陰陽災異化思想充斥環境下的普遍認知，而清華簡

《五紀》，亦凸顯此一傳統的思維，云： 

隹（唯）昔方又（有）港（洪）， （奮）洫（溢）于上，雚（權）

亓（其）又（有）中， （戲）19亓（其）又（有）惪（德），

以 （乘） （亂）天紀。后帝、四倝（幹）、四 （輔），乃叢

（聳）乃愳（懼），偁（稱）纕（攘）以 （圖）。后帝青（情）

（己），攸（修）鬲（歷）五 （紀），自日 （始），乃旬 （簡）

五=  =（五紀。五紀）既尃（敷），五算聿厇（度），大參建尚

（常）。天 （地）、神示（祇）、萬皃（貌）迵（同）惪（德），

 
16 1993 年 10 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戰國竹簡，文物釋讀定名其中《太一生水》

文獻。見［戰國］佚名著，荊門市博物館編著，陳偉等撰著：《郭店楚墓竹書》（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1 年）。 
17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洪範》，卷 12，

頁 353、367。 
18 參見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00。 
19 「雚」字，釋讀編者之注，讀作「權」，即變之義。「 」字，釋讀編者之注，讀為「戲」，

狎弄；又有讀為「隳」，壞墮。惟於釋文中，用作「戲」字。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

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0。程浩之釋說，以「雚」為「灌」，即浸灌之義；「 」字則

作「隳」字。見程浩：〈清華簡《五紀》思想觀念發微〉，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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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卲（昭） =（明明），又（有）港（洪）乃圼（彌），

五 （紀）又（有）尚（常）。20 

遠古時期出現洪水的囂然湧溢，顯現其狎弄危害之質，破壞天道自然的統紀

規律，即如羲和掌天地四時之法，沈湎於酒漿，不修其業，「廢時亂日」，「俶

擾天紀」，21必致災殃。天道自然，自有其道，不容淆蕩，《禮記•禮器》所

謂「紀散而眾亂」，22「天紀」既亂，則災害並作。洪水、大雨所造成的自然

災害，為中國古代中原地區面對的環境生活與政治治道的重要問題，也成為

天人關係中，天所感應的重要災異，《尚書•洪範》中的禹獻「九疇」大法即

是如此，而《五紀》的洪水消彌，「五紀有常」，又便如此。 

至上之天神「后帝」，偕四方輔臣，敬慎謀事，自省自愓，「修歷五紀」，

自其日起日用，周遍覈實「五紀」，配應「五算」，布敷驗度，廣參考定，以

立其常道，使「天地、神祇、萬貌同德」；昭著顯明，光耀太和，如此洪災可

平，五紀返正。 

「五紀」合「五算」，於五紀即天人共本之天道的基本法則，以「算」立

言，帶有明確審度、具體操作的務實推行之性質。此五紀之正，也代表天

地、神祇與自然萬物萬象相互映合的具體表現，即天道自然的理想狀態，誠

如《禮記》所言，能夠達到「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

萬物者」。23亦如《易傳》所云，能「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的理想狀況。24超

驗的天地神鬼與人人物物，同軌同儀，通氣相及，有序相接。 

三、五紀作為天人共守相繫的核心 

五紀作為天人相通的法則，也是天人關係建立的主體，藉后帝之說，

指出： 

 
20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0。 
21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胤征》，卷 7，

頁 216-218。 
22 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禮器》（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0 年），卷 23，頁 859。 
23 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禮器》，卷 23，頁 836。 
24 引自［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繫辭上》，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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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星、 （辰）、 （歲），隹（唯）天五 （紀）。文后

（經）惪（德）自此 （始）。文后乃侖（倫）鬲（歷）天 （紀），

初 （載）于日，曰 （ ）古之 （紀），自一 （始），一亦

一，二亦二，三亦三，四亦四，五亦五。天下之 （數）算，隹

（唯）后之聿（律）。25 

確立五紀的主要核心內容，也成為天人相繫關係下的基本規則，一切天人之

法，皆由此而開展。 

（一）日月星辰歲原本於先秦之普遍認識 

五紀的基本元素，即日、月、星、辰、歲五者，為天之五紀，也是自然

根本之道的基礎。此「五紀」幾近於《尚書•洪範》中之五紀，強調「協用五

紀」，和用歲、月、日、星辰、曆數等五者，使如孔安國所云「和天時使得正

用五紀」者。26天文測度，設準曆數，和於天時，使能正用五紀，順應時空變

化之宜。《五紀》與〈洪範〉所言五紀，為同一系之概念，惟〈洪範〉將「星」

與「辰」合一，並增「曆數」一目，然同言「歲」，即歲時之說，與曆數之用

義近，雖二者稍異，其實皆同，不外乎自然天象、天文與曆數歲時之法。天

道或自然之道為何？成為人們試圖認識者，其中自然的天文與時序曆法推

變，也就成為人們所建構者，確立一套理解的規則。 

五紀為天則，《五紀》並明言由「文后」主天理文德，至此效始；倫歷天

紀，初顯於日之用，為亙古天紀所本、天紀之所始，自「一」始而推，衍而至

萬，無有偏曲。五紀分合，各主其功，「一亦一，二亦二，三亦三，四亦四，

五亦五」，並稱「五算」，27即自然的當然之數算，一切由一而始，由一衍萬，

物各有其數，「一」當為「一」，「二」當為「二」，「三」當為「三」，「四」、

「五」亦然，物有當量，無有損益，即物各有其性，自然之中，自有其一定之

規則，規則支撐一切的存在；同時，個體與個體間，乃至個體與團體、與環

境、與自然、人道與天道之間，彼此又相應相合，並確立之間的合宜關係。

 
25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1。 
26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洪範》，卷 12，

頁 355。 
27 《五紀》普遍以「五」為用，有「五紀」、「五章」、「五算」等等。直言「五算合參」之

說。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5。相關之內容，詳見後文所述。 



82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八輯 

 

「五」立其法，總其「五紀」，若自然氣化之五行，又配用人事應「五」之道；

但是，五行之說，《五紀》明顯反映隱晦，並未顯說。 

《管子》專言「四時」，根據〈四時〉之說法，指出陰陽為「天地之大理」，

而四時則為「陰陽之大徑」，萬化由陰陽而生，而陰陽又為確立四時之根由。

並云： 

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嬴而發出

節時。……宗正陽，……。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

生火與氣。……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中央

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日掌賞，賞為暑。歲掌

和，和為雨。……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北方曰

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28 

就《五紀》的日、月、星、辰、歲五者，進行對比，日為南方夏時，月為北方

冬時，星為東方春時，辰為西方秋時。〈四時〉之序列為星、日、歲、辰、

月，合五行為木、火、土、金、水。雖言「四時」，實則五者，並以五行進行

配用，即陰陽氣化之用。因此，可以看出《管子》五者與《尚書•洪範》近，

並與《五紀》同屬五者，但序列不同，且若配用五行，則《五紀》當為火、水、

木、金、土，惟《五紀》未言五行之配應。因此，可以看出《五紀》與《管子》

之用，元素相近，但序列架構稍異。 

藉日、月、星、辰等天體的有序運動規則，確立歲時與空間的存在，數

算化的絕對性、具體性意義，表明天道的實質，並通於人道，即後文所論之

五常或五德之人倫道德；天道與神祗司職遵行，人道必以所準，天人相合、

相通，雖帶有強烈的神祕色彩，卻為先秦時期已普遍存在的認識，非漢儒的

絕對專利。 

（二）自然天紀貫通天人的理想關係 

日、月、星、辰、歲五者，依順自然天則而動行變化，天文星體的動行

變化，即反映歲時的時間變化，而星體之變化處位，亦代表空間之意涵，時

間與空間共立存在，一切存在即是時間與空間共構下的存在；此時空的存

在，即依數而用，同於曆數作為推定時空變化之數值化概念，由一而至五，

 
28 見［春秋］管仲著，黎翔鳳：《管子校注•四時》（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 14，

頁 83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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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各自分立，亦有序相接，此所以類推自然天則之所由。而且，推數用

「五」，自然天紀立「五」，本於自然之所繫，從自然氣化而言，即是陰陽五

行之流行變化與推衍規則。合於自然運化之規則，亦即合於五種自然天紀、

五紀之規則，也就是天體運行歲時之紀，合此天體歲時之紀，則天人之際章

平合度，達於太和之境；此即如《文言傳》所云，所謂：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徳，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29 

天地之運化，因本其道性，準其當固之徳，如日月之合其明，無有不照，無

私其明，同於四時之序而節候不偏，行軌不移，又如鬼神奉行天道，法判人

道之是非賞罰，確因實所而吉凶有定。自然天則有其常律，天自不能違，何

況於人與鬼神，皆與天同道。大人君子，本於天道，行於人道，天人相合，

其律並同。此《易》道所透顯之天人關係，覆載生息，無容有私。因此，聖人

先於天之合道，則天同之，後於天之行道，而能奉天則而行。天人並守之

道，即自然之規則，亦即五紀之則。天人之相合，合其共尊之天則天道，也

就是在同一自然規則下，確立其共同之道，故五紀既為天之所本，亦為人之

所宗，五紀貫通天人的共同規則，並為共同奉行者。天人於此，並無二別，

繫應於共同的五紀之引導與制約。 

天人的交感，《尚書》「洪範九疇」藉五行之推衍，與五事之敬用，展示

對天道流行運化的絕對認同，與五事合度，便為對政治與人事秩序之律定；

天與人同有其不變之規律，彼此相契相應，而天文曆法、歲時度數，即天與

人共架一定的規律與秩序；同時採取各種「庶徵」、「稽疑」之法，30以確立

無時不在的實況。《五紀》中的「天下之數算」，亦即徵驗天人之道者，與〈洪

範〉所說，本質上無異；「數算」之制，乃聖王體道所布者，源於后帝因循天

道之規範。 

日、月、星、辰、歲等五紀的配應，透過后帝之言，云： 

 
29 《文言傳》之言，引自［魏］王弼，［晉］韓康伯著：《周易王韓注》，頁 8。 
30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洪範》，卷 12，

頁 37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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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曰：日隹（唯）尚（常），而月隹（唯）則，星隹（唯）型，

（辰）隹（唯） （綜）31， （歲）隹（唯） （紀），尃（敷）

（設）五章。索 因 （疐） （傳） （起），五算 （合）

參，豊（禮）義所止， （愛）中（忠） （輔） （仁），建才

（在）父母，巨（矩）方 （規）員（圓），行用共（恭）祀。32 

「日」以常為尚，「月」專其則，日與月之常則，確立其行健不已的動行規則，

也就確定其不變的時空存在，並說明其不變的歲時。「星」象有其型，也規範

其既定之位。「辰」即日月為主的天文交互運動下的必然定數，亦星體所在之

位，是一種經緯錯綜之必然時空存在意義。「歲」合前四者，亦即前四者可以

總合相繫的自然天則。由是推衍，「敷設五章」，以及合參「五算」。「五章」

即禮、義、愛、仁、忠聯結青、白、黑、赤、黃所合配的人倫之德與人道之

美。「五算」即一至五數的定數，乃至自然之度數，歲時曆數之總合概念。33 

五德為人倫之所依，據五紀而成其通天道之性與人道之用，也是天道下

貫之人道的道德屬性。自然之算數，有其定量，若人倫之德，章美其宜，則

「禮義所止」者，若算數推量之「矩方」，「愛忠」合輔「仁」者，又若「規

圓」之制，此即五紀之自然天則，同自然之量數推算，同人倫之道，衡準不

偏；又在天與人之間，對應於鬼神，亦不失其紀，則「行用恭祀」，誠敬篤

實，戒慎勿弛。 

（三）五紀配應一切天人之理 

藉由天道或自然之道，配應人事、人倫的規範。天人相合，天道與人事的

必然相應，正如《尚書•泰誓》所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義，34

由天道至人道，尤其圍繞在以君王之治道與自然天象的關係上，間架出一定

的聯繫性；天文之變，即自然之道、自然之天則，而人依天文慎定曆法、歲

時推衍，明於節候氣化，敬授民時，以亟天人相合。由最根本的日、月、

星、辰、歲五者，作為天之五紀，並擴大配應一切的天人之理。《五紀》指出

 
31 「綜」字，陳劍改作「統」字，備作參考。見陳劍：〈與清華簡《五紀》相關的兩個字詞

問題：「蠲」與｛統｝〉，《中國文字》總第 7 期 2022 年夏季號（2022 年 6 月），頁 51-74。 
32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5。 
33 有關五章、五算，乃至與五德之間的關係，後文再作詳述。 
34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泰誓中》，卷

11，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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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五 （紀）， （地）五尚（常），神五寺（時）」，35五紀作為天之最根

本的準則，合於神與人，以五紀為基，推立五時之用，於天與人之間，立神

以明其變化之宜，人事亦以之為本，安於人倫五常之道。 

《五紀》中藉后帝之言，對有關之配應，作明確的說明，云： 

一風，二雨，三寒，四 （暑），五大音，天下之寺（時）。 

一 （直），二巨（矩），三準，四 （愛），四 （稱），五 （規），

員（圓）正達尚（常），天下之厇（度）。 

（直）豊（禮），巨（矩）義，準 （愛）， （稱） （仁）36，

員（圓）中（忠），天下之正。 

豊（禮）吉，義白， （仁）赤，中（忠）黃，天下之章。37 

推衍出天下有「五時」，即風、雨、寒、暑、大音五者，類似之說，《尚書•

洪範》所言九疇之八的「念用庶徵」與之相近，惟〈洪範〉所徵驗自然之實況，

云「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即以五者因本於「時」，亦以

之顯其時，孔安國傳云，「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

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眾驗」。原〈洪範〉之「燠」，孔氏作「煖」，

諸本並有作「煖」者，故阮元（1764-1849）校訂以「燠、煖為一」。38〈洪範〉

與《五紀》所述進行比較，除「風」、「雨」、「寒」三者字皆同外，〈洪範〉

之「暘」與《五紀》之「暑」同義；另外，《五紀》之「大音」，簡文整理者

引《淮南子•精神》與《禮記•月令》之說，推明「大音」即「雷」。39〈洪

範〉「燠」之義，在於「長物」，時當在春、夏之間，是否即同於「大音」為

「雷」的概念，難以辨實，惟〈洪範〉之「燠」，當與《五紀》之「大音」同

 
35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130。 
36 「 」字，程浩釋讀作「信」。見程浩：〈清華簡《五紀》思想觀念發微〉，頁 6。 
37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1。 
38 諸括弧引文，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

洪範》，卷 12，頁 377。 
39 整理者以《淮南子•精神》提及「風、雨、寒、暑」，並指出《禮記•月令》稱仲春之時，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

壹）》，頁 92。《淮南子•精神》另有記載，云「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

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見［漢］劉安等撰，劉文典集解，馮逸、

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精神訓》（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7，頁 228。此處

言及「大雷」，或與「大音」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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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論〈洪範〉或《五紀》所述五者，或《淮南子》之說，皆屬時節變化的

氣候實況，所用元素相近，但序列變化則不同。 

天下之五度，直、矩、準、稱、規（圓），天下有此度量而得其正；《五

紀》特別就「規」進行解釋，以之作為「圓正達常」之度量。此五度非但是實

物得正之度，亦如為人的道德言行之度。故類推配應五德或五常，即直合

禮、矩合義、準合愛，稱合仁，圓合忠。禮、義、愛、仁、忠，為天下之五

正，人道以此五德或五常，得以平正天下。再由五正推衍配應章彩之五色，

即禮配青，義配白，愛配黑，仁配紅，忠配黃，傳統上青、白、黑、紅、黃

五色，為結合五行所配之用色，即木青、金白、水黑、火紅、土黃，且傳統

上結合五常仁、義、禮、智、信之配應，則為木青仁、金白義、水黑智、火

紅禮、土黃信，但對比《五紀》所述，首先與傳統的五常不盡相同，其次就傳

統結合五行所配者觀之，則又與傳統五常配色亦稍異。同時，《五紀》所述，

似乎未明言與五行進行配應，故《五紀》是否建立屬於自制的五行配用觀點，

則難以斷然確知；但在某些意義上，可以尋得暗合之處，如云「規」或「圓」，

即可與五行之土合，土王四方，圓規周滿同合四方。又如土象為中，象君之

位，五德配忠，合眾神忠於天帝，人間臣民忠於君王，天帝、人間君王，忠

於所法之天道。回到《五紀》所云五色的本身，合五行配色，而五色即地理之

章彩，簡作「五章」；天文地理，章之五色，如人倫理想常道之五正，二者配

應相推。 

四、鬼神確立天人之間聯繫的超驗性職能 

天人相合相感之道的理論體系中，鬼神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聯結天

與人關係的最重要角色。在具有高度神格化意義下的天人關係中，中間鬼神

的位階，以及所扮演的角色，《五紀》予以具體化、系統化的進行多元複雜的

闡說，不是傳統上一般對待天人關係時，僅是糢糊的帶過，或是概括的援

述。同時，從《五紀》所論，鬼與神的描繪與關注，鬼遠不如神，二者對應人

的關係，亦表現出不同的性質與概念。 

（一）鬼神作為天人關係中必然的中介地位 

傳統的天人觀，每言天、地、人三才之道，以述明天道與人事之關係，

《周易》系統尤明其義，如《易傳》言「《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

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合三才，則六十四卦之六爻，「兼三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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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之」。40惟《易》筮吉凶，確立背後預示的超驗存在，從原始思維言，仍尚

於天（帝）的神祕性，在天地與人之間，依恃著鬼神的存在，肯定超驗存在的

必然性，進一步即隱示著天帝治御天人的無所不在與無限性意義；在合天道

與人事的操作驗證系統上，特顯鬼神之存在，故已如前引《易傳》之說，藉「大

人」本天人相合之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聖人君子能體察自然之道，與天道相契，其中並有藉鬼神以合

其吉凶者，天既不違自然規律，人與鬼神亦不能違。《易傳》指鬼神能明人之

吉凶，多次論及鬼神、「神明之德」，在天地與人之間，亦即在天帝與人之

間，有鬼神的存在。事實上，先秦的諸多文獻，包括《尚書》所記，每有論述

鬼神之存在，並在天人之間，具有重要的角色地位。上帝作為天之最高主宰

者，上帝統御天地與人間，往往藉由鬼神以協四方之事，以鬼神與人間之先

祖建立重要的溝通和管理的管道。因此，鬼神在傳統的天人關係、天人相感

中，扮演中介的重要地位。這種中介的地位，傳統的論述，泛泛之言，並無

系統化的具體構說，但對比於《五紀》，則非《尚書》等所能牢籠。 

《五紀》云后帝，並接續「四幹四輔」而，即來自四方的諸神輔其政事；

又云「天地、神祇、萬貌」，在天地與萬化形貌之間，特明「神祇」的存在。

在天地之外，甚至天帝之外，另有鬼神與人間相接，凸顯鬼神於天地人及萬

物之的災異性與重要的接應地位。因此，鬼神於先秦兩漢的文獻所見，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是可以肯定的；但此一角色在天人關係的構築形象

上，《五紀》所見，多元的職稱，與相應的聯繫性，似乎更為具體而系統化。 

上博簡《鬼神之明》中之鬼神性質，學者研究有指與《墨子•明鬼》中之

鬼神，為同一系的關係，亦有學者主張非同一屬性者。鬼神是否具有賞罰之

必然性，《墨子》中之〈天志〉、〈明鬼〉，鬼神必有其明，是絕對能明其賞

罰，賦予一定的吉凶標準，肯定「鬼神之有」，「古聖天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

暴」，「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必「不可不尊明」，尊鬼神之明於

賞賢者與罰惡者。41《墨子》中的鬼神，接近《易傳》中大人君子所效法的能

明吉凶的鬼神一般，那種帶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的必然性。42但《鬼神之明》中之鬼神，卻有「善者或不賞、而暴者或不

 
40 《繫辭下》之說，見［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頁 230。 
41 見《墨子•明鬼下》。引自［清］孫詒讓：《墨子閒詁》，收於《諸子集成》本第 4 冊（北

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50、154。 
42 《說卦傳》之說，見［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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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43的是非不定之情形。對此，丁四新認為此文與《墨子》中之鬼神觀，當

非同一系統。44既非同一系統，也是打破一般的認識。該文提及堯、舜、禹、

湯之聖明，福祿壽享皆具，而桀、紂、幽、厲不能安壽，並為天下所惡，此

見鬼神賞罰之明，但伍子胥之聖行，卻不得善終，榮夷公動亂天下，反能安

享天年，此顯鬼神不能明其吉凶善惡之分。於此，引出鬼神是否有能明知善

惡之能力，或能準之以善惡而斷決賞罰的必然性之問題；也就是說，鬼神有

能知明之能力，卻弗持正道而為，或者是鬼神同於人一般，愈加的人格化，

亦有不能知明者。《五紀》開宗明義提到因為「乘亂天紀」的因素，所以需要

重敷「五紀」，確定常道規矩，使「天地、神祇、萬貌同德」，使天紀昌明，

回歸正道。故后帝作為天是最高主宰者，有「修歷五紀」之功，天地守其天

紀，而鬼神亦有其明，而能達到明善惡、吉凶之能力，也同《五紀》中之鬼

神，亦能於天與人之間，展現其可明能明之功；從另一角度言，鬼神仍有不

明者，仍有不合天紀者，其能明與否，則繫乎天紀，斷乎五紀之正，更來自

天帝的督正不怠。 

天地與人之間，以鬼神作中介，鬼神聯繫著天地與人。天地作為自然大

道，在一種有意志之天的理解上，天地也概括為天或帝，或《五紀》所說的后

帝，是宇宙自然中的最高主宰者；在天人的關係上，建立出天地↔鬼神↔人的

相感系統。這種概念，《五紀》中常三者連說，如云「於天女（如）矞（規），

於神女（如）巨（矩），於人女（如）厇（度）」；45天與神，有其規矩常則，

於人亦是，本於天與神之規矩，而確立其「度」。又如云「 （地）共（恭）

天， （發）至五寺（時）。神事（使）人， （文）坓（型）曰古」。46此文

雖文意稍不明，但知天尊地卑，地恭敬於天，「五時」得以和順，而人與神之

間，人為神所使，傳統上有「鬼使神差」之說，即此人與鬼神高低之別。又如

以「筮」、「卜」對應於「禮」、「義」，認為二者「用者（諸）天，用者（神），

用者（諸）人」。47以卜筮併言天、神與人，即卜筮為天、神與人之事。在先

秦傳統的天人觀中，天人之間，往往有鬼神與祖先，作為溝通與協助上帝的角

 
43 見［戰國］佚名著：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5 年），頁 307-308。 
44 見丁四新：〈論楚簡〈鬼神〉篇的鬼神觀及其學派歸屬〉，收於郭齊勇主編：《儒家文化研

究》第 1 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頁 399-422。 
45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123。 
46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131。 
47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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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二者也是在執行上帝的意志，而上帝合於天道，也就是本乎自然大道而

為；鬼神的地位被凸顯出來，也具體反映上帝透過鬼神聯結人道的實質作為。 

（二）鬼祟致病厄與神作妖孽之殊分 

「鬼」與「神」分職懲惡與規準人倫，各有殊職殊性。鬼神於天人之間的

具體化表現，《五紀》詳云： 

乍（作）又（有）百祟，才（在）人之出。占民之疾，群神群示

（祇），尚亓（其）枳（肢）桼（節），  =（上下）  =（左右），

又（有） （辰）与（與）日。 （凡）民又（有）疾，自要（腰）

以上，是胃（謂）興疾，天畏（鬼）祟；自要（腰）以下，是胃

（謂）辟（癖）鬲（隔）， （地）畏（鬼）祟。疾凥（處）頸、

脨（脊）及 （尻），是胃（謂）旨（耆），祖（詛） （盟）祟。

疾凥（處） （腹）心肺肝之中，是胃（謂）桾（窘），人畏（鬼）

祟。疾凥（處）四只（肢）： （骸）、足、 （股）、厷（肱），

是胃（謂）武疾， （無）良、不 =（壯死）祟。 （凡）民

又（有）疾，百僼（體）百桼（節），莫疾莫 （痛）， （暑）

（熱）儇＝（嬛嬛），會 （氣）為痤（狂）， （悍） （氣）

為瘍， （腫） （潰）不巳（已），  =（上下）亡（無）方。

集（雜）惪（德）不純，百祟之央（殃）。48 

「作有百祟，在人之出」，以各種災禍的造作，在人間降臨。至若占斷人們之

疾病災難之情形，則為群神之事，病厄實況，由神以明示之。「祟」，《說文》

訓「从示、出」，「神禍也」；段玉裁注為「鬼神作災禍也」。49即鬼神所降

臨之災禍為「祟」。又，《莊子•天道》則稱，「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

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細觀可知，以「鬼」

聯繫著災禍的形成，也就是「鬼」與「神」之別，鬼以致災，神以明示與致福。

此處致祟致病者，當專就「鬼神」之「鬼」而言。同時，並可明顯看到天地與

鬼神聯結的普遍思維，同前引〈天道〉文之前，並云「无天怨，无人非，无物

累，无鬼責」。50以德合天，則無天怨，合德於人事，則無人非之，不撓於

 
48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122-123。 
49 見［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示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8 年），1 篇上，頁 8。 
50 見《莊子•天道》，引自［清］郭慶藩集釋，謝皓祥導讀：《莊子集釋》（臺北：貫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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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則不為物累，通於大道，便無鬼責，不致招引災禍。天地之道聯結人與

鬼，為先秦時期的普遍概念，而《五紀》更為有系統的標立鬼神的位階與其功

能性意義。 

鬼神（特就鬼而言）致災、示災，顯現於人的支節、上下、左右，於每一

天的每一時刻，無時不已。《五紀》具體指出鬼之致災疾，自腰以上之疾厄，

稱為「興疾」，為天鬼之致災；自腰以下者，稱為「癖隔」，則為地鬼所降。

再細而分之，頸、脊、臀部等處統合為背部之疾厄，稱為「詛盟祟」，竹簡整

理者認為楚地卜筮祭禱簡，常作「 （盟） （詛）」，51此或當詛咒於天鬼之

疾災有關，或為對天上鬼神立誓詛咒之致祟，宋代林之奇《尚書全解》明確指

出「盟詛訴於鬼神」即是。52又，《周禮•秋官•司盟》亦言，「有獄訟者，

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53有獄訟之情形，

聚集地區百姓，設牲祭向鬼神發誓詛咒，以明其訟。至於疾厄處於腹、心、

肺、肝之身體中部者，即臟腑之窘害，此人鬼之致祟。疾厄於四肢，包括脛

骨、腳、大腿、胳膊等，稱之為「武疾」，即手足之疾；竹簡整理者並釋稱「

（無）良、不 =（壯死）祟」，惟指云「不辜」、「未滿三十而亡」，54似與

前文所述推義不相類。腰上部位諸處之疾為天鬼所致，腹部器官之疾為人鬼

所致，腰下部位諸處之疾，則當為地鬼之類者方為合理。民之疾厄，劇烈深

重，「上下無方」，藥石難就，便在於「雜德不純」，不合天道之紀，不本人

事之守，而遭「百祟之殃」；「百祟」所引之災殃，即反映在人們身上的重要

病痛，而這「百祟」，即「鬼」之「百祟」。 

 
事業有限公司，1991 年），頁 462-463。 

51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123。 
52 林之奇釋說〈呂刑〉云：「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三苗之虐，刑嚴罰峻，民無

所措手足，惟為盟詛訴於鬼神而已。」論及三苗習染蚩尤之惡，制以五虐之刑罰，以峻

法約束之，民並繼之以「盟詛訴於鬼神」。見［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呂刑》收於［清］

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卷 39，頁 802。〈呂刑〉乃至《尚書》諸篇，論及蚩尤，並言盟詛，《五紀》同是，故《五

紀》之文，與《尚書》多有相近者，此即一證例。 
53 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周禮注疏•秋官•司盟》（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36，頁 1117。有關盟詛之說，除了〈秋官•司盟〉外，〈春官•

祝詛〉，亦多載此類之說。 
54 竹簡整理者，以「無良」為「不辜」、「兵死」、「溺人」等之統稱，或讀為「魍魎」。以「不

壯死」指稱「未滿三十而亡」。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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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與「神」各殊其性，「鬼」致災厄，以病篤為祟，且天地殊鬼殊性，

執其祟即有所異，已如上述。至於「神」，《五紀》進一步云： 

民之不敬，神（示）祇弗良。天下有尚（常），不韋（違）之用

行。 （凡）民共（恭）事，寺（時） （遇）福化（禍），寺（時）

不羊（祥）。天乍（作）夭（妖），神乍（作） （孽），民不敬，

自 （遺）罰。天 （地）疾 （愠），神見 （禍） （孽），

化（過）而弗改，天之所罰。於天女（如）矞（規），於神女（如）

巨（矩），於人女（如）厇（度），天 （地）、四巟（荒）、四冘、

四 （柱）、四唯（維）是司。55 

神祇待民之不良，非神祇之本然，起於「民之不敬」。敬奉神祇，當恭敬至

誠，絕不可輕狎侮慢，若《禮記•表記》引孔子之言，所謂「齊戒以事鬼神，

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惟「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56敬

慎行事，必可避禍，篤厚踏實，則無困迫，恭敬不亂，方能遠離恥辱。誠敬

誡慎，神祇自然可以致福，神祇之「不良」，源於人民之自身；合乎人倫之

紀，不違背行止之道，便是敬慎有度，神祇自然善待。民能恭敬於事，自能

禳其孽禍，化禍為福，避開不祥之災，一切取決於百姓自身行為，故「天作

妖，神作孽」，即來自「民不敬，自遺罰」。天與神祇本於天道是非之紀，依

民之實，而予以賞罰；一切的「疾愠」、「禍孽」，來自百姓自身違道自肆，

「過而弗改」，天自然依道而懲罰止惡。正如《尚書》之言，「自絕于天，結

怨于民」；57「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以彰厥罪」；58「方

懋厥德，罔有天災」。59故「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60災禍之

至，非神祇之本意，而是人民自致所然。有關之思想，《尚書》處處可顯。自

然運化，自有其理則天紀，上帝與神祇上位於維護此規矩者，而人當合此天

 
55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123。 
56 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表記》，卷 54，頁 1715。 
57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泰誓下》，卷

11，頁 331。 
58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湯誥》，卷 8，

頁 238。 
59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伊訓》，卷 8，

頁 242。 
60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太甲》，卷 8，

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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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之度，不偏不倚，妖孽則隱息不作。此天紀規矩朗朗行道，古今不變，並

具有普遍性，緣於天地、四荒、四冘、四柱、四維等，分職有秩，司守其

道。此處可以看出，民之非恭敬於自然規矩，神祇所主導者，為致民以禍

孽，禍孽為外來之災害，不同於鬼之對個人身體施予疾病之致疾；二者代天

帝行事，於人道上懲非求正，維持天道之常德不亂。天人同道，鬼神守於天

人之間，代天判定人事之是非，福禍自爾，人既自正，天予無恙。 

五、五德配應之道 

天—神—人的關係系統，天道之五紀，合人道之終極的價值與關懷，即

五德或稱五常，並以此構築各種配應的關係。此中之配應，五行未作著顯配

說，但是否存在配應的事實，或是實質上潛存著有關的思維，是值得關注的

課題。 

（一）天道貫通人道的五德之至高價值 

日、月、星、辰、歲等「五紀」，經綸自然之道，並有「文后」之「經德

自此始」，以「文」為后帝之銜，即禮、義、愛、仁、忠五者為文理行德之性，

《五紀》再次明確指稱： 

一曰豊（禮），二曰義，三曰 （愛），四曰 （仁），五曰中（忠），

隹（唯）后之正民之惪（德）。61 

五德為天道自性，為后帝用以「正民之德」，又為人倫之常，並合度合色而為

「天下之正」、「天下之章」。若《中庸》所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

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天繫乎日、月、星、辰諸天文，並

為先秦學者普遍描述與認識的天；此天覆育萬物，予萬物以天命之性，來自

天命之「中」而為天道大本者，率此性而為人倫之所依，並為人倫達道所致之

「和」。準之天道之性，也就是孟子（372B.C.E.-289 B.C.E.）所言的仁、義、

禮、智之人性的道德屬性， 62 又即漢儒普遍所言之五常，如董仲舒

（179B.C.E.-104B.C.E.）所謂的仁、誼（義）、禮、知（智）、信之五常，為

 
61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3。 
62 《中庸》與《孟子》之說，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

中庸》，卷 52、53，頁 1661-1662、1696。又見［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廖名春、劉

佑平整理：《孟子正義•告子章句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11 上，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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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所不斷修飭者；63又如《白虎通》所貫稱之五常。64傳統的五常，與《五

紀》此五德比較，並有同異者。傳統的五常，並每以五行相配，65而《五紀》

所配者，則未有五行的明確顯應。 

然而，此天紀用以正人間百姓之德，則體現其在天人關係下的可貴人倫

價值，是天道的道德屬性之直顯，已如前述與「度」、「色」、「章」、「正」、

「度」、「時」、「數」相配外，《五紀》並藉后帝之說再詳云： 

后曰：天下豊（禮）以事 （賤），義以寺（待）相女（如）， （愛）

以事 （賓）， （仁）以共 （友），中（忠）以事君父母。 

后曰：豊（禮）敬，義 （恪）， （愛）共（恭）， （仁）嚴，

中（忠）畏。 

后曰：豊（禮）畏（鬼），義人， （愛） （地）， （仁）寺

（時），中（忠）止。 

后曰：天下目相豊（禮），口相義，行植（直）；口相義=（義，

義）行枋（方）；耳相  =（愛，愛）行準；鼻相  =（仁，行）

行 （稱）；心相中=（忠，忠）行員（圓） （裕）。66 

禮、義、愛、仁、忠五德，聯結前述的「度」、「色」諸法與上述的配應，配

列如下表所示：67 

 

 
63 見董仲舒策論之說，引自［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卷 56，頁

2505。 
64 見［清］陳立撰，吳則處點校：《白虎通疏證•性情》（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8，

頁 382。 
65 早在先秦時期，並有將五行直稱「五常」者，如《尚書•泰誓》所言的「狎侮五常」。又

如《禮記•樂記》云：「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鄭玄並注「五常」為

「五行」。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泰

誓下》，卷 11，頁 331。又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

樂記》，卷 38，頁 1288。 
66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4。 
67 竹簡整理者並因有關之配應論述，製作二表，與本文所製內容相近。見黃德寬主編：《清

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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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五德配應表 
禮 直 青 章 事賤 敬 鬼 基 目 行直 

義 矩 白 正 待相如 恪 人 起 口 行方 

愛 準 黑 度 事賓 恭 地 往 耳 行準 

仁 稱 赤 時 共友 嚴 時 來 鼻 行稱 

忠 圓 黃 數算 事君父母 畏 天 止 心 行圓裕 

 

有關的配應內容，包括天道自然最根本與重要的存在結構及對象：鬼、

人、地、時、天，以及自然的色調與度量規準，乃至自然的發展歷程：基、

起、往、來、止。又涉及人事的主體，包括人的五官：目、口、耳、鼻、

心；對應的對象的不同：賤、相如、賓、友、君父母；態度或精神：敬、

恪、恭、嚴、畏；行為的標準：直、方、準、稱、圓裕等。 

（二）五行配應的可能 

透過五德的有關配應之說，討論可能的五行配應運用關係。傳統的五德

或五常，以仁、義、禮、智、信，配應木、火、土、金、水，又合五色青、

赤、黃、白、黑，過程中《五紀》並無明確指稱配應五行，但若從五色的五行

屬性言之，則五行之次第為木、金、水、火、土，為一套不同於先秦兩漢普

遍言說的五行序列，且對應的五德禮、義、愛、仁、忠，其中與傳統五常相

同者為禮、義、仁三者，傳統上禮配土，但《五紀》則以禮配木，傳統上義配

火，《五紀》配金，傳統上仁配木，《五紀》配火，若《五紀》若確有五行的

配應思維，則為明顯不同的兩套五行配應系統。 

禮、義、愛、仁、忠五德合鬼、人、地、時、天的配應上，其中鬼神與

禮相配，似乎最為恰當，說明事鬼神以禮的重要性。至若天配忠，說明天的

至高無上的本質，而待天以忠，天本忠於其性；天行有常，便忠於其性而剛

健不移。五行為土，土王四方，有四方來效的優位性，所以從配應對象而

言，所配的君王父母，為國之主、家之主；又，土象為包絡廣闊、圓滿無垠

之天，天為圓，有周全圓滿、「止」於天、合於心意的概念，此又有五行土象

合四方的高位特質。又，傳統哲學思想的普遍認識上，五行之土，本身即有

中心的蘊意。《尚書•洪範》論及「貌、言、視、聽、思」等「五事」，68前

四者若《五紀》的目、口、耳、鼻的感觀知覺，而「思」則同於「心」，四者

 
68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洪範》，卷 12，

頁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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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心思，主於心思之神妙精微者。如同揚雄（53B.C.E.- C.E.18）《法言•學

行》論及稟五行之氣，云「視、言、貌、聽、思，性所有也」。又其《太玄•

玄棿》亦言，「維天肇降生民，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

成，無法則不成」。69天道之土，統水、火、木、金四者，同於動、口、目、

耳根於心，貌、言、視、聽主於思，亦即仁、義、禮、智因本於人心。因

此，關注五行之配應，特別就土象的普遍觀念，可以大致看出《五紀》所用，

似乎背後仍然存在五行的基本規律。 

另外，《尚書•洪範》所構說的五行序列為水、火、木、金、土，而從《五

紀》的五色配用，可推定為木、金、水、火、土，二者明顯不同。〈洪範〉所

述五行，與陰陽氣化所象徵的天地之數進行配應，可以視為原型，並為漢儒

依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的次第，以水、火、木、金、土相合，也是《易》

學系統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70的概念。《五紀》開宗明義也提到一至五的

數值，若亦有五行的配數，則所配亦與〈洪範〉所衍說者相異，可以視為較為

特殊的觀點主張。然而，《五紀》並無明確指說，或許也無意於此，畢竟《五

紀》所聯繫的名相諸元非常多元複雜，若全部要應合五行之配用，當有可能存

在諸多扞格之現象，對其所要表達的天道人倫之重要思想，恐將形成支絀拘

束之困境。 

自然數算之用，一、二、三、四、五之五數，是否與有關天紀諸法與人道

諸義相互配用，實際上《五紀》之作者，似乎刻意進行聯繫配應。《五紀》云： 

后曰：五 （規），四 （稱），三準，二巨（矩），一（繩）。 

后曰：侖（倫）五 （紀）： （繩）以為枋（方）。豊（禮）青，

（愛） （黑），青 （黑）為章，準 （繩）成方；義白，中

（忠）黃=（黃，黃）白為章， （規）巨（矩）成方。 

后曰：集章  （文）豊（禮），隹（唯）惪（德）曰豊（禮）、

義、 （愛）、 （仁）、中（忠）， （合）惪（德）以為方。71 

 
69 見［漢］揚雄撰，［清］汪榮寶義疏，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學行》（北京：中華書局，

1996 年），卷 1，頁 16。又見［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劉韶軍點校：《太玄集注•

玄掜》（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9，頁 208。 
70 見《繫辭上》。引自［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繫辭上》，頁 212。 
71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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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引，所謂「一曰禮，二曰義，三曰愛，四曰仁，五曰忠」，即「一」數

配「禮」、「二」配「義」，餘數並各配應諸德，是有意義將五個數算與五德

相配，非其一為「禮」、其二為「義」等五者次第之列說概念；同樣的，將五

數與五度相配亦若是。「禮」同「直」配、「矩」同「義」配、「準」同「愛」

配、「稱」同「仁」配、「圓」同「忠」配，而為天下之正。此處再一次的反

向明確指出，「五」配應為「規」、「四」配應為「稱」、「三」配應為「準」、

「二」配應為「矩」、「一」配應為「繩」。由一至五配應的繩、矩、準、稱、

規五者，並同於前文所言五度的直、矩、準、稱、規（或稱圓），其中「繩」

與「直」之度數同義，即將一至五數與五度相配，也確定五數之配用，包括上

述之五德、五度，亦包括五色：青、白、黑、赤、黃，即一青、二白、三

黑、四赤、五黃。於此，若依傳統普遍的理解，五色合五行，木青、金白、

水黑、火赤、土黃，五行次第不同於《尚書》等先秦典籍所用的水、火、木、

金、土，或木、火、土、金、水，甚或金、木、水、火、土的序列，雖然《五

紀》並沒有明確指稱五行的配用，但由諸元素的推衍，可以得知《五紀》建立

其不同於傳統的五行序列，呈現的是木與金、水與火、土與木的相尅關係，

以及唯獨金與水相生者。 

又，五數作為陰陽氣化概念的傳統認識，與五行之相配，一至五，依

水、火、木、金、土進行配應的方式，這種方式並為歷代《易》學的不變模

式，亦傳統數術廣用者，而《五紀》若推五行之配用，則為一木、二金、三

水、四火、五土，除了五土之配相同外，餘四者皆異。然而，實際上《五紀》

作者，是否有意將五行進行納用，則難以確知。 

六、神祇之司職與立位 

神祇之司職，以及其立處之位，成為《五紀》天人系統中，不斷申言者，

說明天道藉神祇掌職立位，執行其權能，具體接應天與人的關係。同時，神

祇的掌職立位，也反映出背後合於天則的有序結構。 

（一）章正度時算之神祇司職 

神祇之主要司職，《五紀》云： 

（數）算、寺（時）、厇（度）、正、章，隹（唯）神之尚、示

（祇）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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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日、易（揚）者、 （昭）昏、大昊、司命、癸中，尚章司

豊（禮）； 

正：月、婁、 、少昊、司彔（祿）、大嚴，尚正司義。 

厇（度）：門、行、 （明）星、耑（顓）頊、司 （盟）、司 （校），

尚厇（度）司 （愛）。 

寺（時）：大山、大川、高 （大）、大音、大石、禝（稷）匿，

尚寺（時）司 （仁）。 

婁（數）算：天、 （地）、大禾（和）、大 72、少（小）禾（和）、

少（小）、少（小） ，尚婁（數）算司中（忠）。73 

已如前述，日、月、星、辰、歲，作為天道之五紀，如時空存在之數值化意

義，故有一、二、三、四、五作為自然之數算，結合此五時、五度、五正、

五章，成為天人之所本。《五紀》特別指稱，「數算、時、度、正、章，惟神

之尚、祇之同」者。眾神祇司掌諸則，即天帝委任神祇執道者，天人的關係

裡，神具無可替代的重要性，神代天主導天人的各種常則。 

《五紀》並不斷重複有關的概念，又云： 

后曰： （疇）列五 （紀），以 （文）疋（胥）天則：中（忠）

黃，厇（宅）中亟（極），天、 （地）、大禾（和）、［大］ 、

少（小）禾（和）、少（小） ，尚中（忠）司算聿（律）；豊

（禮）青，［厇（宅）東亟（極），］［日、昜（揚）者、 （昭）］

昏、大昊、司命、癸中，尚豊（禮）司章； （仁）赤，厇（宅）

南亟（極），大山、大川、高大=（大、大）音、大石、禝（稷）

匿，尚 （仁）司寺（時）；義白，厇（宅）西亟（極），月、

婁、  、少昊、司彔（祿）、大嚴，尚正司義； （愛） （黑），

厇（宅）北亟（極），門、行、 （明）星、耑（顓）頊、司 （盟）、

［司 （校）］，尚 （愛）司厇（度）。74 

 
72 「 」字，黃德寬主編之釋讀者，作「乘」；程浩作「勝」。見程浩：〈清華簡《五紀》思

想觀念發微〉，頁 6。 
73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1。 
74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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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神主導這些自然之則，綜合二段引文，可以具體指出： 

首先，專尚於「數算」者，由天、地、大和、大、小和、小 等六神主

導，並兼司職忠，稱「尚數算司忠」，又稱「尚忠司律」，宅處中極。 

其次，專尚於「章」者，由日、揚者、昭昏、大昊、司命、癸中等六種神

主導，同時兼司職「禮」，故稱「尚章司禮」，又稱「尚禮司章」，宅處東極。 

再其次，專尚於「時」者，由大山、大川、高大、大音、大石、稷匿等六

神主導，並兼司職「仁」，稱「尚時司仁」，又稱「尚仁司時」，宅處南極。 

再其次，專尚於「正」者，由月、婁、 、少昊、司祿、大嚴等六神主

導，並兼司職「義」，稱「尚正司義」，宅處西極。 

其後，專尚於「度」者，由門、行、明星、顓頊、司盟、司校等六神主

導，並兼司職「愛」，稱「尚度司愛」，又稱「尚愛司度」，宅處北極。 

諸神處位之尚司，詳見下表所示： 

 

表 2 五極諸神司職表 
中極 尚數算司忠 天、地、大和、大 、小和、小  

東極 尚章司禮 日、揚者、昭昏、大昊、司命、癸中 

南極 尚時司仁 大山、大川、高大、大音、大石、稷匿 

西極 尚正司義 月、婁、 、少昊、司祿、大嚴 

北極 尚度司愛 門、行、明星、顓頊、司盟、司校 

 

禮、義、愛、仁、忠與天下之五度相合，而為「天下之正」（五正）；與五色、

五方相合，而為合天下之五章，並藉各諸六神祇主掌章、正、度、時與數

算，合為三十神祇；在有關的主導、專尚司掌中，特別凸顯對禮、義、愛、

仁、忠五德或五常的重視，亦即人倫之道的重視，即人道本質的價值之至高

肯定。 

（二）建神立位合於天則 

《五紀》建立一套天地、鬼神與人倫關係下的天人之學的理論體系，已見

前文所述，視天如「規」，視神如「矩」，視人如「度」，天、神、人三者，

皆執守於自然之「五紀」，確立其不變的規則，在一定的時空結構上，有其恆

常之定位，使能「天地、四荒、四冘、四柱、四維是司」，尤其顯現在神祇的

時空系統上。 

《五紀》藉后帝之言，云： 



清華簡《五紀》天人觀詮說 99 

參聿（律）建神正向， （仁）為四正：東冘、南冘、西冘、北

冘，豊（禮）、 （愛）成。 （左）：南唯（維）、北唯（維），

東= =（東柱、東柱），義、中（忠）成。右：南唯（維）、北唯

（維），西= =（西柱、西柱），成巨（矩）。建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 （紀）參成天

之堵。取（陬）、若（如）、秉（寎）、余、咎（臯）、 （且）、

倉（相）、 （壯）、玄、昜（陽）、古（辜）、 （涂），十又（有）

二成 （歲）。凥（處）五：日、月、星、 （辰）、 （歲）。75 

天道之基本規則，亦即有天帝所主導的宇宙自然之道，由「參律」，參於「五

紀」的最高指導與天道的各種規範，藉「建神」以分權治理天地，「定向」立

位，時空有等有序。建神分權所涉「四正」、「四維」、「四柱」者，其中「四

正」包括東冘、南冘、西冘、北冘，即所謂的「四冘」，整理者以「四冘」為

「四仲」或「四中」，為太陰處卯、酉、子、午四正之中；惟黃德寬另文論「四

冘」，並未以此作解，僅指出所構築的宇宙圖式中，四冘作為圖式之坐標。76

另，程浩則認為是「四輔」之訛。77又，賈連翔稱「冘」與「方」形近，則「冘」

當為「方」之字訛，「四冘」當為「四方」。78本人認為《五紀》明確指出「東

冘、南冘、西冘、北冘」四者為「四正」，即方位上的四個正位，但不宜以「四

方」為名，賈先生以「冘」為「方」之字誤，惟在此「四冘」同簡（第 19 簡）

之文，另有「合德以為方」，再往前第 17、18 號簡，亦多見「方」字，為何

用字不訛，而卻會有東、南、西、北等用「冘」字之訛？本人認為神祇位處天

體四正之向，文中稱「正向」、「四正」，為何不直接稱「正方」、「四方」？

或許因為宇宙天體之形象與處位，天圓而地方，宇宙天體具體定名上，為有

別於萬物生存的「地」，不以「方」為名，故言正其向，而有東冘等四正，即

又直稱「四冘」。另外，程浩以「四冘」為「四輔」之訛，並無具體可證者，

僅為推測，亦難以圓說。 

 
75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6。 
76 整理者取《淮南子•天文》云「四仲」，高誘注作「四中」的太陰地支四正之中位。見黃

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7。黃德寬另文指出四冘處宇宙圖式之四

個坐標點。見黃德寬：〈清華簡《五紀》篇建構的天人系統〉，頁 7。 
77 見程浩：〈清華簡《五紀》思想觀念發微〉，頁 8。 
78 見賈連翔：〈清華簡《五紀》中的「行象」之則與「天人」關係〉，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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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神位四正、各二南北維為四維，以及各二東西柱為四柱，本其五紀，

成其五德，藉日、月、星、辰之有序的運動變化，明制其歲時，故建「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辰，既表徵日月的交

會點，亦傳統天文曆法上天赤道自東而西的十二均等之點，結合天文概念，

以辰計歲。「辰」為日月之運動交會，月行二十九日有餘為一周天，而日行三

百六十五日有餘為一周天，日月十二次交會為十二辰，以十二支紀之，並尋

求對應十二星。《五紀》以之為紀，用以「參成天之堵」，確立天體的區列邊

界，並以「陬、如、寎、余、臯、且、相、壯、玄、陽、辜、涂」等十二星名

為「成歲」。《爾雅•釋天》立十二月月陰之名，云： 

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臯，六月為

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

十二月為涂。 

以十二地支配月，取星象以為名者。《爾雅》並另有月陽者，即以十天干之配

用，另取星象為名，即月在甲為畢，在乙為橘，在丙為修，在丁為圉，在戊

為厲，在己為則，在庚為窒，在辛為塞，在壬為終，在癸為極。月陰、月陽

相配，說明日月的配應，宋代邢昺（932-1010）疏云： 

此辨以日配月之名也。設若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

如，三月得丙則曰修寎，四月得丁則曰圉余，五月得戊則曰厲臯，

六月得己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窒相，八月得辛則曰塞壯，九

月得壬則曰終玄，十月得癸則曰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辜，十

二月得乙則曰橘涂，周而復始，亦可知也。79 

十二星象與十星象相配用，合而得名者。宋代王與之（1230 年成書）《周禮訂

義》引鄭鍔（1160 年進士）之說，指出「歲、月、辰、日、星，在天之定位，

各推其所在，欲人之行事不違，乃辨其先後之序以會之」。80此「歲、月、辰、

日、星」五者，即同於《五紀》所云「日、月、星、辰、歲」等「五紀」。五

者同為天體星象，並同為時空存在的計時與定位者，不論其各別之運行，乃

 
79 《爾雅•釋天》原文，暨邢昺之疏文，見［晉］郭樸注，［宋］邢昺疏，李傳書整理：《爾

雅注疏•釋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6，頁 188-189。 
80 見［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收於［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44，頁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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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彼此的相交聯繫，皆有其一定的規則，縱有其常度之可能贏或縮，唯亦其

毫釐的常差，也藉歲星之用，以正其天紀之時空之大法。 

《五紀》取「五紀」作為天則，天體運行之不變準則，即天道之準則，亦

人事之所效、所本者。此「五紀」既是天文星體的本身，又是星體運動變化的

時空規則，與以之所訂定的時空存在之準則，即傳統曆法計數之用。對於「五

紀」實屬何義，《五紀》雖未明述，但確如王與之之言，而整理者與有關專家

之研究，並未具體闡說。這種透過星象律則以確立人事之法者，《尚書》屢見

不鮮，開宗篇章〈堯典〉即有明述，如所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

星辰，敬授人時」。81旨意並同，不作贅言。 

（三）「參律建神正向」之辨疑 

「參律建神正向」一段文字，已如前文所引，此處不作重複迻列。依整理

者專業釋讀，所定之確文，卻存在諸多隱晦與難解者，與先秦乃至歷來文獻

所述時空方位用詞上，似有不協者，並有不合簡單之思維者： 

首先，以「仁為四正」，何以取用五德之「仁」？不取其他？現行研究成

果，並無進行言說者，本人推測，若以天帝與眾神的位階關係言，天帝為宇

宙為天之首，若天一、太一之一般，王居北方，面向南方之眾神，而眾神即

立居南方，第 26 簡之，記載「神尚南門，后正北 （斗）」，82正可證明此義，

說明君臣相對的正位，即北與南之相對。眾神處南，其色為赤，五德即

「仁」，故云「仁為四正」；「四正」即眾神司職於天體圓周，並取四面之中

代之。 

其次，東冘、南冘、西冘、北冘等「四冘」，成其五德之「禮」與「愛」，

何以不取其他之五德？學者亦無說明。本人推測，以五德合五色，進一步推

用五行而言，眾神南面仁赤，五行為火，而禮青為木，愛黑為水，水與木為

相生關係，故言「禮、愛成」。 

再其次，簡文云「左：南維、北維，東柱、東柱，義、忠成」，學者亦未

作解說。本人推測，就上帝與眾神的位階關係言，君貴神賤，君位北、臣位

南；就眾神作為天帝的群臣言，左方眾神貴於右方眾神，故先言左；左位眾

 
81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廖名春、陳明整理：《尚書正義•堯典》，卷 2，

頁 33。 
82 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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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主於南維與北維與主於二東柱者，成其義、忠二德，義白為金、忠黃為

土，土與金為相生之關係，故云「義、忠成」。 

再其次，簡文續云「右：南維、北維，西柱、西柱」，學者並未解。本人

推測，眾神左位高階，右位低階，左司成其義、忠，而右者同主於南維與北

維，以及東柱與西柱，南北之向，為天帝與眾神位階相對之位，或許《五紀》

作者刻意以南、北維稱之，即帝位與眾神的南北之位所象徵帝廷眾神司職之

宜。象徵君臣關係乃至維繫天道運化的「經」之南北之位外，即是東西之位，

以東柱與西柱分別，象徵天道繫應之「緯」；左右之眾神，皆配司南、北維，

分司二東柱與二西柱；左大配二東柱，右小配二西柱。或許《五紀》作者以天

體的結構，從天體處位言，分立南北二唯、東西二柱，而東西柱又各有二

柱。五德之司職，前已配畢，至右之眾神，則在成其矩，以東西立其規矩。

南北與東西，互為經緯，成為天體上帝與眾神的治天權分架構，也是司職與

昭德之基本體制。至於賈連翔依文製作「天紀圖」，並區分出東、西、南、北

四維，以及立於四維之間的四柱，黃德寬並認同其構說之法，83誠如本人前面

之說明，認為此一結構，多有商榷者。 

七、結論 

本文在整理者之釋讀，與有關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天人關係的

問題，以及《五紀》立論有關元素與概念運用，背後可能傳遞的原理或意義，

作增補與釐清，提供有關研究之參考。最後並作簡要的小結： 

（一） 《五紀》確實將一至五之五數與五算、五章、五德、五色等諸元素進行

配應，但有關「五行」的運用上，則未明確言說，作者是否刻意迴避不

用，或擔心與其「五紀」理論體系的建構，可能與傳統認識存在某些方

面的扞格，認識思維理路上恐面臨困境，故採取避免運用的作法，提

高配用與論述上的一致性，以及凸顯「五紀」合「五德」上的主體意義，

不致導入氣化五行的窠臼，並偏離天文曆法上的科學性本質；是否真

為如此，則僅屬推說，不得而知。 

（二） 以天體運化之規則，象徵自然之道與人文之紀，為中國傳統思想的基

本思維，如《易傳》熟悉的語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84法

 
83 賈連翔之「天紀圖」，見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頁 98。黃德寬之

說，見黃德寬：〈清華簡《五紀》篇建構的天人系統〉，頁 7。 
84 引自［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象辭傳》，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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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積蓄能力，剛健不息，通天道之則，明於人事之用；既是天

道之質，亦是人道之所依。《五紀》取用更為複雜的天文星象的歲時之

變，說明時空存在的一定法則，藉上帝與眾神，分工司職，維繫天人

之間的宗本法紀，敬奉踐行；五紀為法，轉為五德等人倫價值的實

現，背後並傳遞人道政治之道德理想與制度規則的嚴密建立，分權施

事，實現天道貫通人道的必然性，以及天帝北斗為眾星所拱、同人君

為臣民所敬的正當性。 

（三） 將自然天紀、人倫價值與規範，透過天文曆法的數算概念、天體運動

與定位等，引為量化規矩的確定，此自然不變的法則，需要人們奉行

實踐，五德之性，尤為支撐人倫秩序的最高價值；既是天命之性，亦

是人倫率性之道，與《中庸》、《孟子》的道德價值，殊途同歸。天道

的神格性意義，雖存在高度制約感應的絕對權威，但重要的仍在人倫

道德秩序的維護，展示其合宜的時空存在之系統性意義，實現人倫道

德應然於天道則準的不可逆與具體規範。 

（四） 五紀之內容，與《尚書》性質多有相近者，尤其〈洪範〉所述九疇之一

的「五紀」，並作為治國大法的意義，與《五紀》本質上並無差異。惟

〈洪範〉首重五行作為一切天道之基礎，但《五紀》似乎刻意淡化陰陽

五行之氛圍，直取「五紀」的天文運化之自然規則意義，雖聯繫后帝、

神祇的神祕性內涵，但仍根本於日、月、星、辰、歲方面，以自然科

學概念為依托，賦予超驗概念的合理性；天地化育，通自然之天道，

明人事之治道。 

（五） 天人之際，強化與凸顯鬼神的中介意義，本質上不離如《尚書》、《禮

記》、《管子》等先秦文獻之諸思想觀點，但《五紀》特別予鬼神以具

體化的性能建構，背後展示天道制度規則的體系化之必要性，如國家

政治制度建立，必須具體完善的權能機制，又如人的個體生命，五臟

六腑、支節形體，亦有一定機能與分工，維護與確立合宜的運轉，才

是不變的正道。五紀所傳遞的天人合一思想，神祕色彩的背後，更重

要的是禮、義、愛、仁、忠等道德價值的認同與現實。另外，整體內

容而言，更貼近於《尚書》，為相似性高的同一系文獻。 

有關天道諸法的運用，《五紀》特別配應聯繫人體之性能，強烈的天人相

應之具象化表現，以及如董仲舒人附天數之認識，建立嚴密的系統化理論，

非但可為董氏與漢代災異化思想的先聲，又為董氏所不足而有別者，以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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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漢儒的過度災異化性質。結合二十八宿眾神之司職分工，以及人體配說的

有關方面，乃至黃帝、蚩尤的歷史問題，限於篇幅與議題建構的考量，尚待

日後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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